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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关于印发自治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审议意见的通知

县人民政府：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2023年财政预算部分变更情况的报告，关于县应急指挥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2024年度惠民实事项目征集和初选情况的报告，及县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相应的调查报告，并作出了决议及审议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研究落实。审议意见落实情况请在2个月内以书面形式报县人大常委会。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2023年12月29日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关于批准自治县2023年地方财政预算部分变更的决议

（2023年12月29日自治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关于2023年财政预算部分变更情况的报告》，决定批准《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关于2023年财政预算部分变更情况的报告》。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关于县应急指挥体系建设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

（2023年12月29日自治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通过）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应急指挥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如下：
会议指出，工作推进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部门应急协同联动机制不健全。应急时缺乏统一指挥，整合和联合部门资源不够。部门之间的联动职责明确细化不够，难以实现有效集中调度。
（二）应急救援队伍力量薄弱。应急救援人员偏少，执法、救援救灾力量十分薄弱，业务能力不足。资源整合度不高，面对繁重的安全生产监管和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力不从心。
（三）保障经费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缺乏。在“人防+物防+技防+智防”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离“应急指挥专业化、队伍管理准军事化”要求还有差距。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及应急救援装备设备配备不足，无法满足应急管理工作需求。
会议要求，在下一步工作中，要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进一步健全完善部门协同联动的应急指挥体制机制。要按照上级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相关部门的职能职责。加强应急管理制度建设，健全完善各级应急预案体系和应急指挥、应急值守、信息处置、信息发布等制度，促进应急协同联动机制更加规范和高效，进而提高联动处置水平。
（二）进一步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要整合应急管理资源，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充实应急救援力量，科学统筹现有专业队伍，增强应急管理能力。尽快组建县级政府专职综合救援队伍，在乡镇全面设置政府专职消防站，调整充实乡镇应急管理机构人员，切实落实一线监管责任。
（三）千方百计加大经费投入。要将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给予保障，切实增加应急救援装备设备购置、物资储备等经费投入，确保工作顺利开展。积极争取资金支持，加快建设县应急指挥中心。加快推进县消防救援大队营房建设项目。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关于县人民政府2024年度惠民实事项目征集和初选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2023年12月29日自治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通过）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度惠民实事项目征集和初选情况的报告》。
会议认为，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惠民实事项目，认真进行征集和初选，在征集出的21项民生实事基础上，提出的7项惠民实事项目具有代表性、全局性、普惠性、公益性且社会效益较为突出。
会议同意这个报告，同意县人民政府提出的7项民生实事作为2024年惠民实事候选项目。
[bookmark: _GoBack]为切实推进2024年惠民实事项目，作出如下审议意见：
一、提高思想认识
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实施惠民实事是对全县人民群众的郑重承诺，县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民生实事项目实施工作，切实把惠民实事作为真正惠及群众的民心工程来抓，坚持把办好惠民实事作为推动作风革命、效能革命的重要任务，把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明确工作职责，有序推进实施，确保各项惠民实事落到实处、群众得到实惠。
二、全力推进实施
县人民政府要及时将筛选出的2024年惠民实事候选项目报县委研究同意后，提交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进行票决确定。对票决确定的2024年惠民实事项目，要采取多种途径，千方百计积极争取和筹措资金，保障项目资金足额到位。要加大工程建设中各类矛盾和问题的化解力度，确保项目顺利落地实施。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各个环节的衔接和沟通协调，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合力统筹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建设，确保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
三、加强督查问效
县人民政府在办理惠民实事项目时，要坚持真督实查，对工作组织不力、敷衍了事、推诿拖延的责任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及时追究相应责任，确保惠民实事项目早日建成见效，以优异成绩兑现承诺，树立责任政府、服务政府、诚信政府的良好形象。
以上审议意见，请县人民政府认真研究处理，认真抓好落实。县人大常委会将在2024年度采取专题调研、视察检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等方式，加强对项目实施进度、办理质量和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等的督促检查，对办理工作进行全过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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